[bookmark: _GoBack]关于印发推动工业企业实现跨越发展促进工业经济转型升级九条措施的通知
区直各办、局，各街道：
　　《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关于推动工业企业实现跨越发展、促进工业经济转型升级九条措施》已经第5次区政府常务会研究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
　　　　　　　　　　　　　　　　2017年2月28日
　　推动工业企业实现跨越发展、促进工业经济
　　转型升级九条措施
　　一、鼓励企业增产增效
　　（一）增产用电奖励
　　对单位产值耗电量同比下降的企业，根据当年度企业季度工业产值同比上一年增长10%-20%、20%-30%、30%及以上分档，分别按季度同比新增电量给予每千瓦时0.05元、0.1元、0.2元的电费奖励；对前一年全年产值超5亿元（含）的企业，或规上生物医药和电子信息企业，奖励标准对应分别提高至0.1元、0.2元、0.3元。对每家企业的年奖励金额最高200万元。
　　（二）鼓励重点企业实现跨越发展
　　1.对企业前一年主营业务收入在1亿元（含）以上、5亿元（不含）以下，当年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达到40%（含）以上的予以奖励。其中，60%(含)以下的增量部分按1%给予奖励，60%以上的增量部分按1.2%给予奖励。
　　2.对企业前一年年主营业务收入在5亿元（含）以上、10亿元（不含）以下，当年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达到30%（含）以上的予以奖励。其中，40%(含)以下的增量部分按1%给予奖励，40%以上的增量部分按1.2%给予奖励。
　　3.对企业前一年年主营业务收入在10亿元（含）以上、20亿元（不含）以下，当年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达到20%（含）以上的予以奖励。其中，30%(含)以下的增量部分按1%给予奖励，30%以上的增量部分按1.2%给予奖励。
　　4.对企业前一年年主营业务收入在20亿元（含）以上，当年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达到10%（含）以上的予以奖励。其中，20%(含)以下的增量部分按1%给予奖励，20%以上的增量部分按1.2%给予奖励。
　　5.对每家企业的每年该项奖励最高限额为1000万元。
　　二、支持企业技术改造
　　经核准或备案，当年技术改造设备投资额超100万元（含）的项目，按企业当年技术改造设备投资额的8％予以补助。
　　对符合技术改造设备投资额要求的企业，如属于前一年主营业务收入超5亿元（含），或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包括集成电路）、智能制造、新材料行业的企业，或符合设备投资额要求的企业开展机器换人等自动化技改的，按企业当年技术改造设备投资额的10％给予补助。
　　每家企业每年技改补助最高限额300万元。
　　三、支持企业融资
　　对企业融资担保费，按实际支付给担保公司融资担保费的50%给予补助，每家企业每年可获得的担保费补助最高限额30万元。
　　四、支持企业开拓市场
　　（一）实施展位费补助
　　积极组织引导企业参加国内专业性、综合性的重点展会和行业推介会，对积极参加政府或行业组织举办的各类展会，按展位费的50%给予补助；对其它自行参展的企业按展位费的30%给予补助。
　　每家企业每次参展最高补助2万元，每年参展补助最高限额6万元。
　　（二）企业销售年会补助
　　鼓励工业企业在海沧辖区内举办企业销售年会，经备案，对前一年主营业务收入1-5亿元（含5亿元）的企业给予5万元补助;对主营业务收入5-10亿元（含10亿元）的企业给予10万元补助;对主营业务收入10亿元以上的企业给予20万元补助。
　　（三）支持企业参与重大项目招投标
　　鼓励前一年主营业务收入超10亿元（含）的企业或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含集成电路）、智能制造、新材料企业参与大型工程项目招投标或政府、企事业单位采购项目招投标。对参加省外集中采购，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含集成电路）、智能制造、新材料企业中标合同总价1000万元（含）以上、其他类型企业中标合同总价5000万元（含）以上，按照合同总价的3%给予奖励，单家企业年奖励最高限额500万元。
　　（四）支持企业扩大出口
　　对投保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的企业，按实际缴纳保费的25%给予补助；对企业委托保险公司开展资信调查产生的费用给予40%的补助。每家企业每年补助最高限额80万元。
　　五、鼓励企业节能减排
　　企业的项目核准或备案后，根据节能减排成效，按照项目实际投资总额的15%给予一次性补助，每家企业每年补助最高限额20万元。但对前一年主营业务收入超5亿元（含）企业，或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含集成电路）、智能制造、新材料企业实施的节能减排项目，补助标准上限提高至最高40万元。
　　六、推动集约节约用地
　　鼓励区外成长型、符合我区产业布局的企业到我区发展。区外迁入的工业企业由政府引导至区内空置厂房进行生产，在2017年至2020年期间，如当年主营业务收入上一年度增长10%（含）以上，可享受一次厂房租金补助，补助比例为企业当年厂房租金的50%，补助金额最高50万元。
　　七、鼓励企业品牌质量创新
　　对企业实施商标品牌扶持奖励政策。对获中国驰名商标或国家级知名品牌的企业一次性给予100万元奖励；获省级名牌产品或省级著名商标的企业一次性给予20万元奖励；获市级著名商标或市优质品牌的企业一次性给予5万元奖励。每家企业只能享受创建国家、省、市不同级别商标品牌各一次。获得国家、省、市质量奖的一次性给予30万元的奖励，每家企业只能享受质量奖奖励一次。
　　八、鼓励企业转型升级
　　鼓励企业邀请专业顾问咨询公司，对企业实施全面诊断和深度辅导，帮助企业转型升级和提高企业运营管理水平。经备案，参加全面诊断和深度辅导的企业，按企业实际支付的全面诊断和深度辅导费用给予50%的补助，四年内每家企业累计最高补助55万元。
　　九、新入统企业奖励
　　前一年年底规下转规上的我区工业企业，当年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20%（含）以上的，一次性奖励10万元；当年度新投产并纳入我区规上工业统计的企业，一次性奖励10万元。
　　十、其他事项
　　（一）本措施所指企业适用于工商注册地在我区且当年度区级税收、产值统计归属我区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且除第三、六、七、八、九条外，前一年度产值统计也须归属我区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以年度财务审计报告为准。
　　（二）本措施第一条第二款“鼓励重点企业实现跨越发展”第一点由企业所属辖区街道负责兑现，其余由海沧区经济与信息化局负责兑现。
　　（三）除本措施第二条“支持企业技术改造”之外，其他条款的补助金额累计原则上不超过企业区级税收留成。
　　同时，同类优惠政策可按照“就高不就低”原则享受，且不重复享受。
　　符合条件的生物医药工业企业选择享受本措施除第二条“支持企业技术改造”以外的扶持奖励，在企业区级税收留成限额内，不重复享受我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扶持政策中相关的经营贡献奖励。
　　（四）招拍挂取得项目用地的企业如未达到招拍挂条件的产值、税收等产出要求，则不予执行本措施规定。
　　（五）本措施第二条、第五条不重复享受。
　　（六）本措施因同类事项企业同时享受市区扶持奖励政策的，本措施中的扶持奖励金额包括市级对企业扶持奖励中通过财政体制结算由区级财政承担的扶持奖励金额，区级承担市级和本区部分合计不超过本措施最高限额。
　　（七）申请当年度奖励，除第九条规下转规上的企业可在后一年度申请外，企业必须在次年度内申报兑现完毕。
　　（八）对于弄虚作假骗取扶持奖励资金的企业，所得扶持奖励资金予以收回，并取消其以后三个年度申请扶持奖励资金的资格；情节严重的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
　　（九）本措施由海沧区经济与信息化局负责解释。
　　（十）本措施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0年12月31日。2017年1月1日至发布之日前符合条件的企业，可参照本措施执行。本措施涉及原有政策规定与本措施不一致的，以本措施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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